
公司名稱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商品代碼 險股份有限公司 -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

商品名稱 23041410702

申報頻率 事實發生或內容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更新

保險範圍 第五條　保險範圍

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第二條所稱之「癌症」而身故時，本公司依本契約的約

定給付保險金。

被保險人如於投保或申請加保本契約後三十日（含）以內，經診斷罹患癌症時，本公司不

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，但要保人得要求本公司無息退還本契約該被保險人當年度已繳之保

險費，並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人的保險契約效力。


